
广西达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平乐县人民检察院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重）的
终止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GLZC2025-C3-300063-GXDH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平乐县人民检察院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重）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 
更正内容：因项目采购需求发生变更，故终止本项目采购活动。  
　　更正日期：2025年11月18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 
四、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平乐县人民检察院 

地址：平乐县平乐镇南洲新区
联系方式：小覃  1999790225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广西达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平乐县平乐镇马河开发区
联系方式：陈工    0773-7880100
采购代理机构：广西达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1月18日
